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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持有的东营国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营国中”）100%股权出售给东营市河口区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金投

资集团”或“受让方”），待交易完成后东营国中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财金投资集团正在向银行办理人民币 15,000 万元贷款用于支付此次股权交易剩余股权转让款，交

易双方经协商拟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调整剩余股权转让款支付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

情况。

 为配合贷款业务，东营国中为财金投资集团办理的此次贷款业务提供抵押担保。

 担保人信息：东营国中，系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 被担保人信息：财金投资集团，与公司存在交易合作关系，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 本次东营国中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5,000 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万元（不含本次担

保金额）。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一、交易背景概述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转让方”）于 2025 年 2 月 7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的议案》，公司与东营市河口区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财金投资集团”或“受让方”）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向其出售全资子公司东营国中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营国中”或“目标公司”）100%股权，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338,000,000.00 元（大

写：人民币叁亿叁仟捌佰万元整）。转让完成后，财金投资集团将持有目标公司的 100%的股权以及附属于

该股权的全部权利和利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

二、交易进展及签署补充协议的具体情况

（一）交易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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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财金投资集团存在短期资金周转问题，目前正在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办理人民币

15,000万元贷款用于支付本次交易剩余股权转让款。双方协商后拟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协议》

（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对剩余股权转让款支付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情况进行了调整。为配

合财金投资集团办理相关贷款业务，标的公司东营国中拟为财金投资集团此次贷款业务提供抵押担保，担

保金额为 15,000万元。

公司于 2026 年 2月 10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之补充

协议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第一条 关于股权转让款支付：

各方确认，转让方已经收到转让款人民币 7500 万元，剩余转让款按照以下时间和金额支付：

1、受让方于 2026 年 2 月 15 日前（含当日）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1300 万元（大写：壹亿

壹仟叁佰万元整）。

2、受让方于 2026 年 2 月 28 日前（含当日）向转让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5000 万元（大写：

壹亿伍仟万元整）。

第二条 关于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

1、转让方同意在收到受让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1300 万元后【10】个工作日内，目标公司将东

营国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资产作为受让方在中国银行贷款抵押物，并按照贷款行要求签署相关一切必

要之协议。

2、转让方需于 2026 年 2 月 10 日之前在中国银行河口支行设立监管账户（账户具体情况如第二条第 3

款），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 15000 万元支付到监管账户的 10 个工作日内，转让方、目标公司应配合将目标

公司 100%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受让方名下，完成签署整个过程中所需的一切必要之文件。目标公司 100%股权

变更至受让方名下后，监管账户中的 15000 万元款项由转让方享有和支配，受让方配合办理解付手续。

3、受让方根据本协议约定应将 15000 万元转让价款支付至转让方在中国银行的监管账户。

（三）补充协议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补充协议事项是对股权转让价款的收取和交割时间做了调整，不涉及交易总价款及整体资产

转让收益的调整，对公司日常运营的资金需求和未来的可持续经营没有重大影响。

三、东营国中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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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东营市河口区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03MA3EU7HQ9C

法定代表人：薄传学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2017年 11月 14日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址：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公园街 42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

土地整治服务；林业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树木种植经营；销售代理；采购代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水产养殖；房地产

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东营市河口区非税收入服务中心（100%持股）

交易对手方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13,070.98 1,004,057.28

负债总额 552,728.79 657,553.29

净资产 360,342.19 346,503.99

营业收入 227,184.74 247,606.24

净利润 666.28 947.7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552.76 1,252.30

截至目前，财金投资集团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其他关系说明：财金投资集团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包括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因贷款业务需要，由标的公司东营国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财金投资集团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营分行办理人民币 15,0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为东营国中的工业厂房，评估价值 1,713.86万元。

主要合同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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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主合同

本合同之主合同为：抵押权人与东营市河口区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签署的编号为 2025 年东营并

购 001号的《境内并购借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

第二条 主债权

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

因债务人/被担保人（反担保情形下，下同）违约而给抵押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第三条 抵押物

抵押物有关情况见附件“抵押物清单”。

第八条 担保责任的发生

如果债务人/被担保人在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向抵押权人进行清偿，抵押权人有权依

法及本合同的约定，行使抵押权。

第十一条 本合同与主合同的关系

主合同双方解除主合同或者使主合同提前到期的，抵押人对于主合同项下已发生的债权承担担保责任。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配合东营国中出售而产生的抵押担保，符合实际经营情况。待交易完成后，财金投资

集团将持有东营国中的 100%股权以及附属于该股权的全部权利和利益，东营国中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因此，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是基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配合受让方向银行申

请贷款而产生的阶段性对外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 0%；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8,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7%。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2月 12日


